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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再追责

本市首例危险作业案判决

协助男友打理公司
分手后能否索要工资？

    本报讯（记者 陈浩 通讯员

王晟迪）葡萄香甜，4名男子欲酿
美酒，竟夜驾车辆找果园，还两伸

贼手。近日，嘉定警方抓获 4名盗
窃嫌疑人，这个盗窃团伙的犯罪过

程着实有些奇葩。

8月 22日深夜，梁某等人在
家中聚餐，觉得饮用的葡萄酒很是

不错，就想着不如在家酿制一些自

饮，于是几人趁夜色已深，打算合
伙前往“马陆葡萄园”偷一些回来。

奈何几人均只知马陆有葡萄园，却

并不知晓具体地址，于是由胡某驾
车，几人循着导航一路摸索。

几经辗转之下，几人终于在途
经陈宝路、衡仓公路附近时，见路

边有一片葡萄种植大棚，便将车停
靠后近前细瞧。大棚外的围栏有一

处破口，勉强可容一名成人钻入。

几人遂挨身入内，偷摘了七八串后

迅速逃遁。孰料车行至半途，偷摘
的葡萄就已被几人分食一空，于是

几人商量之后去而复返，再度回到

上址偷了 20余斤葡萄。
翌日，戬浜派出所接到被盗葡

萄园业主报案。当日稍晚时分，民
警根据线索成功将胡某、侯某、梁

某等四个盗窃嫌疑人成功抓获，并
起获了还未被食用完的被盗葡萄。

经审讯，该团伙四名成员均对

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梁某
等四人已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四个宵小两度循着导航“夜袭”葡萄园

    9月 1日是本学

期开学首日，各中小
学以形式多样的“开

学第一课”迎接新学
期的到来。为进一步

提升师生消防安全
意识，上海市长宁区

消防救援支队联合

区教育局，走进适存
小学，开展了一堂生

动有趣的消防安全
第一课。

图为消防员叔叔
教授学生们如何火场

逃生
本报记者 张龙
通讯员 种晶晶

摄影报道

“蓝朋友”

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 郭剑烽）以

往，只有在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
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

时，刑法才会介入，但这往往为时
已晚。今年 3 月1日起实施的《刑

法修正案（十一）》将尚未发生重
大事故、但已经产生现实危险的行

为规定为危险作业罪，有助于预防

相关生产、作业领域中的重特大事
故的发生，对于保护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具有积极而又重要的
意义。

昨天，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发
布会，介绍了全市首例危险作业案相

关情况。

法律保护前置
2020年 7月，被告人袁某、陈

某共同租下某面积 6000余平方米

的仓库，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储存
资质的情况下，招揽数家化工企业

存放乙酸乙酯、碳酸二甲酯等危险
化学品，直至今年 4月被公安机关

查获。经检测，上述仓库存储的 13

种危险化学品重量共计 200余吨。
办案过程中，嘉定区检察院检

察官多次与侦查机关、应急管理局、
评估人员进行会商，明确“现实危

险”的认定标准、认定方法、认定程
序，通过规范大型仓库搜查、清点、

抽样取证程序，使得“现实危险”的

评估认定更加准确、可信性强。此
外，审查逮捕过程中，嘉定区检察院

积极谋划做好危化品的后续处置工
作，将认罪态度较好的陈某作定罪不

捕处理，让其配合应急管理局将非法
储存的危险品逐一退还给了货主。

日前，经嘉定区检察院以危险

作业罪提起公诉，法院以危险作业
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判处

陈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深化行刑衔接
嘉定区检察院积极深化推进行

刑衔接工作，与区应急管理局共同

查办全市首例危险作业案，切实对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形成强有力
的震慑作用。与此同时，嘉定区检察

院还进一步建议对本区区域内仓储
物流企业进行全面排查，集中整治

不规范问题，完善专项治理模式。
生产安全无小事，人民群众的

安全必须放在首位。通过双方沟通

会商，嘉定区应急管理局第一时间
迅速行动，结合区物流仓储行业发

展和监管现状，加快推进落实安全
生产。一是加强物流仓储企业监管，

该局联合区消防应急救援支队制定
下发《嘉定区仓储物流企业安全生

产和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方案》，开展

全区专项整治工作，督促企业落实

责任，整治取缔小物流仓储。二是开
展地毯式调查排摸，区各街镇组织

力量，排摸辖区内仓储物流企业情
况，建立信息报送和工作台账机制，

确保违法行为早发现、早处理和早
解决。三是开展涉案仓储物流企业

“回头看”工作，重点检查企业是否

存在非法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情
况，并对企业安全责任、安全管理、

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应急救援“五
到位”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截至 6月

30日，该局监察大队共检查仓储物
流企业 48家次，查处事故隐患 21

项，已全部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整改。

    女方基于恋爱关系为男友的公

司“打工”，分手后能否向公司索要工
资？日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依

法审结了这样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
针对案情具体情况依法认定公司无

需支付该“女友”主张的工资差额。

未签书面劳动合同
2015年 9月，某酒店公司经工

商登记注册成立，李先生为法定代

表人。2017年 4月至 2019年 12月
期间，王女士在该酒店公司工作，双

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据王女士陈述，工作期间酒店

公司从未与其进行过工资结算，其

也未向酒店公司索要过劳动报酬。
2019年 12月，王女士在离职后通

过微信向李先生主张劳动报酬时，
李先生提出按每年 20万元的标准

向原告支付，但李先生未实际履行。
为此，王女士于 2021年 1月曾

提出劳动仲裁。经仲裁委裁决，以纳
税明细详情显示的 5000元/月的薪

资标准，裁决酒店公司需支付王女
士 2017年 4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

间工资 16.5万元。王女士不服仲裁
结果，诉至宝山法院，请求支付工资

55万元（按 20万元/年标准计算）。

原告否认恋爱关系
庭审中，被告酒店公司辩称，原

告王女士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先生

之间是恋爱关系，原告王女士是基

于其同李先生之间的私人关系协助

参与被告的经营管理。基于双方的
特殊关系，酒店营业款全部打入原

告王女士个人账户，原告王女士的
个人开销也从该账户中开支。

针对被告酒店公司的辩称，原
告王女士否认与李先生存在恋爱关

系，称双方是普通朋友关系，是李先

生追求过王女士但不得，原告为被
告工作并非基于私人关系的帮工。

调阅笔录查明真相
该案承办法官调阅了仲裁庭庭

审笔录，发现在之前的仲裁庭庭审

笔录中，原告王女士自认，被告每月
将营业款打入她私人账户，王女士

平时开支也来源于该账户。另外，原
告在该笔录中自认 5000元/月的纳

税标准为其向税务局自行申报的个

人所得税。同时，根据李先生庭后补
充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材料，

认定双方为恋爱关系。
宝山法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交的

证据，可认定原告与李先生曾是恋爱
关系。原告基于私人关系为被告提供

劳动参与经营，其自身日常开销来源
于营业款，其间也从未索要过劳动报

酬，可见王女士的身份不同于为用人
单位提供劳动、每月领取劳动报酬的

普通劳动者。现王女士要求被告按

20万元/年的标准向其支付工资 55

万元，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胡明冬


